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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察悉，審計署曾就 4項中小企業資助計劃的效率和成效進

行審查，該 4項計劃分別為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中小企業培訓基

金、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及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  
 
 
2. 委員會並無就此事舉行公開聆訊。鑒於工業貿易署大致上同意

審計署署長報告書第 2.30、 3.22、 4.28及 5.19段所載的審計署建議，委

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提交書面回應，載述落實這些建議的進度。 

 
 
3. 署理工業貿易署署長在 2006年 12月 21日的函件 (附錄 28)中向委

員會提供了一份進度報告。  
 
 
4. 委員會察悉署理工業貿易署署長的回覆，並希望當局繼續向其

報告落實審計署各項建議的進展。  
 

立法會 CB(1)1873/06-07(02)號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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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28 

 
 

來函檔案 :  CB(3)/PAC/R47 
電 話 :  2398 5302 
傳 真 :  2789 2491 

 

香港中環 

昃臣道 8 號 

立法會大樓 

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 

(經辦人: 朱盛華女士) 
 

 

朱女士, 

 
審計署署長就衡工量值式 

審計結果發表的報告書 (第四十七號報告書) 
 

第 4 章: 四項中小企業資助計劃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五日來信收悉. 

 

   現附上工業貿易署實施審計報告書所載各項建議的

進度表列資料﹝中英文版﹞。軟複本將另行以電郵發送。 

 

署理工業貿易署署長

 

副本分送: 工商及科技局局長 

 審計署署長 

 

連附件 

 

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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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貿易署就審計署署長第四十七報告書 
 

的各項建議之實施進展 – 
 

I. 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  (第 2.30 段) 

 審計署的建議  進度  

(a) 繼續致力完善工貿署的制

度，以及監察有關情況。工

貿署應評估濫用的風險，並

在有需要時採取適當行動，

進一步強化制度。  

 為確保公共開支用得其所，署方

過去不斷強化有關的風險管理

及監控措施，詳情見審計報告第

2.31(b)段。 

 我們會持續地檢討監管制度，竭

力防止可能出現的濫用。  

(b) 重新審查一些已發放資助的

申請，以找出明顯違規的個

案，並採取行動追回已付的

資助。 

 我們已經審查報告第 2.10 段表

三提及的 138 宗開業一個月內

提出申請的個案。  

 其中兩宗在開業當日遞交申請

的個案，在審查後確定並不涉任

何違規╱濫用。 

 我們已複核其他 136 宗個案，至

今未證實有違規╱濫用情況。 

(c) 盡快糾正工貿署電腦系統的

各種毛病。 

 

 我們已經糾正電腦系統並全數

追回涉及五宗個案共 74 816 元

的超發資助。 

(d) 定期從電腦系統抽取特殊的

個案作跟進覆檢。  
 我們已定期從電腦系統抽取特

殊個案進行覆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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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計署的建議  進度  

(e) 增訂服務表現目標和指標，

以協助衡量市場推廣基金在

達到其設立目的方面的表

現。 

 我們會在管理人員報告內加入

「受惠中小企數目」及「獲批資

助額」兩項指標。  

(f) 設立機制，以收集關於中小

企業預期參與出口推廣活動

後有何得益的資料，並監察

其實際的得益。 

 我們正研究建議，並會在適當時

候諮詢中小型企業委員會。  

(g) 在合適時候檢討市場推廣基

金的成效。 
 我們正研究建議，並會在適當時

候諮詢中小型企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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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中小企業培訓基金 (第 3.22 段) 

 審計署的建議  進度  

(a) 重新審查已發放培訓基金

資助的申請，以找出任何明

顯違規的個案(例如受訓人

以同一中小企業的東主和

僱員身分申領培訓基金資

助)，並採取行動盡可能追

回任何不當地申領的款項。

 

 署方已覆查所有涉及受訓人以

同一中小企的東主和僱員身分

申領的個案（共涉及 144 名受訓

人），並發現其中： 

- 26 人（18%）在遞交不同申請時

其東主／員工身分確有真實改

變； 

- 89 人（62%）在不恰當類別獲得

資助，但所獲資助總額並無超過

應屬類別資助的上限。我們已在

檔案中作出調整，無需其他跟

進；及 

- 29 人（20%）在不恰當類別獲得

資助，所獲資助總額超過應屬類

別資助上限。我們已採取行動，

向有關人士追討超發的款項 (共
106 221 元)。 

(b) 徹底審查截至 2006 年 7 月

底尚未發放資助的 3 100 項

申請，以確定所申領的資助

是恰當的。 

 在 2004 年 6 月後處理的申請已

通過“預警參數”機制審查，因

此，我們會集中審查 2004 年 6
月前處理但尚未發放資助的申

請。 

 我們自 2006 年 8 月開始徹底審

查所有新遞交的發放資助申

請，其中兩宗申請因受訓人並非

企業東主╱僱員而被拒。  

 截至 2006 年 11 月底，共有 1 040
宗申請由於受訓人尚未完成培

訓課程而未獲發放資助(有關的

發放資助申請需於 2007 年 6 月

30 日或之前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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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  (第 4.28 段) 

管理壞帳風險  

 審計署的建議  進度  

(a) 按不同參數(例如中小企業的規

模、經營年期及業務性質)，定

期編製壞帳率分析，以掌握相關

管理，作風險管理用途。  

 署 方 已 開 始 把 中 小 企 業 的 規

模、經營年期及業務性質納為參

數，加強壞帳率分析。  

(b) 密切監察參與貸款機構借出的

保證貸款的壞帳率。 
 我們現時每星期均會監察各參

與貸款機構的壞帳率。若出現關

注，署方會接觸有關機構。如有

需要，我們會考慮採取相應行動

(如暫停向該機構發出新保證)。

(c) 評估政府向同一主要東主擁有

的有連繫中小企業提供信貸保

證所涉及的風險，以及採取有效

措施處理這類風險。 

 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發出的《監

管政策手冊》，參與貸款機構應

在審批貸款時考慮有連繫借款

人/保證人的相關資料，以評估涉

及的風險。我們相信貸款機構都

已考慮有連繫借款人 /保證人的

資料。但我們會再提醒貸款機構

在處理此類個案時，應符合有關

要求。 

(d) 在中小企業申請信貸保證時，收

集其主要東主的詳細資料，並實

施審查程序，以助找出由同一主

要東主擁有的有連繫中小企業

獲政府批出的多項信貸保證。 

 我們已要求申請企業在提出申

請時提供主要東主的資料。若發

現 有 連 繫 公 司 曾 取 得 保 證 貸

款，我們會審查是否有繞過保證

上限的濫用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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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就壞帳提出的索償申請 

 審計署的建議  進度  

(e) 在向參與貸款機構作出賠償

前，徹底審核壞帳索償申請。工

貿署尤其應確保已取得足夠證

據，以確定參與貸款機構有否謹

慎評估申請企業的信用可靠程

度。 

 我們一直謹慎處理每宗索償個

案，確保參與貸款機構在批出有

關貸款時已作出審慎判斷。如有

懷疑，我們會要求貸款機構解

釋，並在有需要時索查貸款機構

的相關檔案。 

 

加強信貸保證計劃對本地經濟所起的作用  

 審計署的建議  進度  

(f)(i) 檢討政府應否投放更多信貸保

證計劃的資源，協助從事服務業

的中小企業。 

 我們正與中小型企業委員會檢

討 信 貸 保 證 計 劃 的 範 圍 及 運

作，以期對服務業中小企業作更

多支援。  

(f)(ii) 採取措施，確保只有在香港有實

質業務運作的中小企業，才可獲

信貸保證計劃的幫助。  

 如申請企業成立不足半年，我們

會要求貸款機構確定企業在港

有實質業務。 

(g) 跟進推行信貸保證計劃的成效

(例如創造的額外本地職位數

目 )，以評估該計劃能否達到有

關附加作用的目標。 

 我們正研究建議，並會在適當時

候諮詢中小型企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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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信貸保證計劃的成效  

 審計署的建議  進度  

(h) 增訂服務表現目標和指標，包括

成效目標，以充分協助相關人士

評估信貸保證計劃在達到其設

立目的方面的效率和成效。  

 我們會在管制人員報告內加入

「接獲並審理的申請數目」及

「受惠中小企業數目」兩項指

標。 

(i) 參照外地類似計劃在衡量表現

和匯報方面的經驗，從而訂立關

於信貸保證計劃的附加作用的

目標。 

 我們正研究建議，並會在適當時

候諮詢中小型企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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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第 5.19 段) 

 審計署的建議  進度  

(a) 密切監察申請的數目、評估中小

企業需要發展支援基金項目所

提供的支援是否有所減少，以及

評估工貿署是否需要採取更積

極的方式，協助支援機構找出可

予推行的項目。 

 署方已採取更積極地推廣基金

(包括向工商機構發出邀請信及

舉辦簡介會)。 我們亦多次與有

興趣的機構商討可行的申請項

目。我們會持續評估中小企對基

金的需求，並作出相應行動。 

(b) 採取措施，確保申請機構必須按

照申請指引的規定，以量化形式

衡量業界採用其項目成果的情

況。 

 我們會鼓勵申請機構提供可量

化的成果數據，但由於各項目性

質不同 (有些只是參考指引或網

上資料庫)，並非所有項目都能有

可量化的成果數據。 

(c) 考慮在工貿署的中小企業網頁

設立備存有用資料的中央資料

庫，以進一步宣傳獲資助項目的

成果。 

 我們已把項目成果上載於已更

新的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網

頁，並提供合適的超連結至相關

網站。中小企業支援與諮詢中心

的網站亦加入新圖像，方便公眾

查閱項目成果。 

(d) 增訂目標和指標，以協助衡量發

展支援基金在達到其設立目的

方面的表現。 

 我們會在管制人員報告內加入

「獲批資助額」的指標。  

(e) 設立妥善機制，監察工貿署在達

到增訂的目標和指標方面的工

作，並在合適時候檢討發展支援

基金的成效，以評估基金在達到

其設立目的方面的表現。  

 我們正研究建議，並會在適當時

候會諮詢中小型企業委員會。 

 


